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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留學生及僑民服兵役問題 Q＆A      2024/04/17 
 

一、在臺灣什麼樣的男孩子要當兵？ 

答：由於我國兵役制度現為募兵與徵兵併行制，依憲法及兵役法規定，凡具有中

華民國國籍在臺曾設有戶籍之役齡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基於依法

行政原則，具有雙重國籍的役齡男子在臺灣仍有服兵役之義務，應接受兵役

相關法令之規範。 

 

二、什麼年齡叫做「役齡男子（役男）」？19 歲徵兵及齡如何計算？「兵役年齡

（役齡）」又如何計算呢？ 

答：（1）凡年齡屆 19 歲之年 1 月 1 日起至 36 歲之年 12 月 31 日止之男子，依法

皆應接受徵兵處理，稱為「役齡男子」，簡稱「役男」。（2）徵兵及齡男子，

為年齡屆 19 歲之年 1 月 1 日起之具中華民國國籍在臺灣曾設有戶籍之男子，

其計算方式：以現為民國幾年減去出生年次，其數目如為 19 以後，即徵兵

及齡（例：民國 113 年－94 年次＝19 歲）。（3）承上例，94 年次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出生之役男，於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兵役年

齡」一整年時間皆為 19 歲，以此類推。 

   

三、我國男子出境至國外就學，有沒有年齡之限制？一定是要一出國就讀大學

嗎？ 

答：依現行法令規定，我國男子欲出國留學，18 歲之年 12 月 31 日以前之男子出

境不受管制，不需申請核准即可出國就讀；19 歲之年 1 月 1 日以後役男，符

合國外就讀學歷及就學最高年齡 (大學以下學歷 24 歲前、碩士學位 27 歲前

或博士學位 30 歲前)，取得國外學校入學許可，得申請核准出境就學。 

 

四、出境就學役男返臺探親或度假後，如何申辦「再出境」？要檢附哪些證件？

返臺期間可以停留多久？  

答：（一）出境國外就學役男，19 歲以後返臺探親或度假，入境後即得依役

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5 條規定向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請「再出境」。（二）

須檢附之證明文件，為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修讀國外高中以上至大學

以下學歷（24 歲前）、碩士學位（27 歲前）或博士學位（30 歲前）課

程之在學證明及護照正本。（三）於核准就讀學歷及最高年齡限制內可

多次出境。但未繼續就學時，原核准出境就學之處分失其效力，應返國

履行兵役義務。（四）在國內停留期間，每次不得逾 3 個月，又於返國

停留期限屆滿，必須延期出境者，如符合規定（重病、意外災難、其他

不可抗力之特殊事故或國外就讀學校尚在連續假期間），得檢附國內就

醫醫院診斷書、相關證明，或經驗證之國外就讀學校所開具之假期期間

證明，直接向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請辦理，獲准期間最長不得再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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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註：若國外學校假期超過 3 個月，於返臺後向移民署申請再出

境時，得一併申請延期出境；申請延期出境經核准者，在臺停留期間，

最長自入境之翌日起不得超過 6 個月。） 

 

五、役齡前出境已經在國外就學之役男，其在國外繼續就學有無年齡上之限制？  

答：役齡前出境就學役男，於 19 歲徵兵及齡以後返國探親或休假，必須符合 24

歲前就讀高中以上至大學以下學歷學校(含語言學校)，27 歲前就讀碩士班，

30 歲前就讀博士班之條件，並持有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在學證明及護照正

本，才可向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請再出境，出國繼續就學。國外就學期間，

符合上述就讀學歷及就學最高年齡之限制者，始得在國外換發 3 年效期護

照。出境國外就學役男，於學校畢業或未在學時，返臺依法履行兵役義務。 

 

六、役男到國外就學（留學），國外學校入學許可有無修讀班別限制？要提憑哪

些證明文件？向哪個機關申請出境就學？申請再出境如何辦理？有無就讀

年齡限制？  

答：（一）役男取得國外學校之入學許可者，可於申請核准後出境至國外就學。

國外學校入學許可以學校名稱為判斷基準，無關修習課程內容及班別(含語言

學校)。（二）檢附國外學校之入學許可，及護照正本。（三）出境就學向移民

署各縣市服務站提出申請。（四）檢附經我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校出具註

明入學日期及預定畢業日期之在學證明及護照正本，向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

申請再出境。（五）出國就學役男，符合國外就學最高年齡， 大學以下學歷

至 24 歲、研究所碩士班至 27 歲，博士班至 30 歲。但大學學制超過 4 年者，

每增加 1 年，得延長就學最高年齡 1 歲，畢業後接續就讀碩士班、博士班者，

均得順延就學最高年齡，其順延博士班就讀最高年齡，以 33 歲為限。以上均

計算至當年 12 月 31 日止。於核准就讀學歷及最高年齡限制內可多次出境。

但未繼續就學時，原核准出境就學之處分失其效力，應返國履行兵役義務。 

 

七、國內大專校院畢業男生想要出國留學，可否於未服役前到國外學校就讀研究

所碩士班或博士班？ 

答：國內大專校院畢業男生雖未服役，倘若符合國外「就讀學歷「及「就學最高

年齡」規定(修讀研究所碩士學位 27 歲前或博士學位 30 歲前)，其取得國外

學校入學許可者，仍得申請核准出境就學。 

 

八、役男申請出境就學因未諳法令規定，未備妥入學許可無法向移民署申請出

境；或原於國外在學者，返國後未檢附經驗證之在學證明，致無法向移民署

辦理再出境者，如何處理？ 

答：（一）役男申請出境至國外就學者因不熟悉法令規定，未備妥入學許可；或

原於國外在學者，返國後未檢附經驗證之在學證明，無法依規定向移民署辦

理出國核准手續者，得先依據「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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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得先上網(網址：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app/Departure/main)申請 4

個月之短期出境，並列印「役男短期出境核准通知單」持憑出境。（二）出

境後，待國外就讀學校新學期註冊就學，取得已在國外學校就讀且現仍修習

具高中以上至大學以下學歷（24 歲前）、碩士學位（27 歲前）或博士學位（30

歲前）課程「在學證明」，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後，寄回臺灣，繕寫「申請

書」（可由在臺之成年親屬代理申請）並檢附經驗證之在學證明（含中文翻

譯本）等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役政單位申請「變

更出境身分及事由」，公所受理後函送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三）申

請變更出境身分及事由獲同意後，始得回復出境就學身分，繼續就讀並完成

學業，於核准就讀學歷及最高年齡限制內可多次出境。但未繼續就學時，原

核准出境就學之處分失其效力，應返國履行兵役義務；若經申請後無獲同意

變更，則須依規定於催告 1 個月期限內返國履行兵役義務。 

 

九、役齡前出境或 19 歲以後核准出境國外就學之未服役役男，出國讀書未返國

時，役政單位如何處理？役齡男子申請觀光名義短期 4 個月出境後，逾期未

歸者，役政單位如何處理？ 

答：（一）出境國外就學之未服役役男，尚未返國時，合於出境國外就學規定者，

於 19 歲徵兵及齡，進行兵籍調查時（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地鄉（鎮、

市、區）公所役政單位辦理，俟學校畢業或未在學時，依法補行徵集或補行

徵兵處理，履行兵役義務；至於役男出境至國外就學不符合就讀學歷及就學

最高年齡限制規定者，移民署不予受理（再）出境之申請，並由戶籍地役政

單位確認身分後，按國內一般役男規定，依法辦理徵兵處理。（二）役男出

境逾規定期限返國者，依規定不予受理其（入境之）當年及次年出境之申請；

役齡男子以觀光名義 4 個月內短期出境或以其他名義、事由申請出境後，屆

期無故未歸或逾期返國，致未能接受徵兵處理者，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13

條規定，經催告 1 個月仍未返國，致未能接受徵兵處理者，由戶籍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檢具相關證明資料，依妨害兵役治罪條例規定，移送法辦。

（最重刑罰科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十、役男申辦出境或延期返國所繳附之國外文件是否需經駐外單位驗證或附中文

譯本？ 

答：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11 條規定，役男繳附文件(除入學許可外)，其在國外、

香港或澳門製作者，應經我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行政院在香港或

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其在大陸地區製作者，應經行

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前項文件之中文譯本除駐外

單位、機關（構）或團體驗證外亦得由國內公證人認證之。 

 

十一、役男出境國外還未返國以前，可不可以委託他人申請再出境？役男經核准

出境期間，依其籤號順序應列入梯次徵集對象者，於返國後可否再申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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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答：(一)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6 條規定，役男已出境尚未返國前，不得委託他

人申請再出境。所以，出境國外之役男，必須入境返回國內後，才可以再次

申請辦理出境。(二)役男經核准出境期間，依其籤號順序應列入梯次徵集對

象者，因需列入返國後最近之梯次徵集入營，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9 條規

定，無法再同意其申請出境。 

 

十二、持有外國護照之在臺原有戶籍兼有雙重國籍之役男，可否持外國護照入出

境臺灣？ 

答：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14 條規定，在臺原有戶籍兼有雙重國籍之役男，應

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出境；其持外國護照入境，依法仍應徵兵處理者，應限制

其出境至履行兵役義務時止。 

 

十三、我國男子幾歲以前移民國外才可以辦理僑居身分加簽？如何辦理？有問題

要向哪個機關查詢？  

答：我國男子必須是 15 歲以前出境臺灣移民國外，護照才可以辦理僑居身分加

簽。自臺灣移居國外的男子，於符合下列僑居身分加簽資格時，得向外交部

領事事務局或駐外館處提出申請：（一）須於年滿 15 歲之年 12 月 31 日以前

出境國外（或於國外出生）。（二）持有效之中華民國普通護照。（三）取得

僑居國有效永久居留權。（四）在國外居住累計滿四年。（五）在僑居地連續

居住滿 6 個月或最近二年每年在僑居地累計居住 8 個月以上。（六）於接近役

齡 16 歲之年 1 月 1 日至 18 歲之年 12 月 31 日期間返國，每年累計未超過 183

日者。並且，屆役齡 19 歲之年 1 月 1 日以後，尚未具有上述（三）、（四）及

（五）項條件前，必須未曾入出境臺灣。有關僑居身分加簽方面問題，可以

直接向僑務委員會、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或我國駐外館處查詢。 

 

十四、政府機關對於歸國僑民役男之身分如何認定？ 

答：歸國僑民役男之身分，以申請人取得僑務委員會核發之役政用華僑身分證明

書，或持有僑居身分加簽之中華民國護照者認定之。 

 

十五、僑民役男返國就學者，其就學期間是否應計算在臺居留時間？  

答：歸國僑民之役齡男子返國就學者，在符合緩徵條件之期間，不列入居住時間

計算，但在離校後，就必須依規定計算在臺居留時間，於居留屆滿一年時，

依法辦理徵兵處理。 

 

十六、僑民役男服役的規定如何？  

答：依據我國 91 年 12 月 30 日修正發布之現行「歸化我國國籍者及歸國僑民服役

辦法」，僑民役男服役規定以：原有戶籍國民具僑民身分之役齡男子，自返回國

內之翌日起，屆滿一年時，依法辦理徵兵處理；無戶籍國民具僑民身分之役齡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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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自返回國內初設戶籍登記之翌日起，屆滿一年時，依法辦理徵兵處理。僑民

返國居住滿一年之計算方式：(一)連續居住滿一年。(二)中華民國 73 年次以前出

生之役齡男子，以居住逾四個月達三次者為準。(三)中華民國 74 年次以後出生之

役齡男子，以曾有二年，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累積居住逾 183 日為準。

僑民役男一旦須依法辦理徵兵處理，其兵役義務即與國內一般役男完全相同。關

於服兵役，依兵役法規定之徵兵處理，役男應接受「兵籍調查」，之後並依通知

到指定之檢查醫院接受「徵兵檢查(體格檢查)」，檢查結果體位判定為常備役體位

者，應參加「抽籤」，並依所抽中之軍種兵科及號次，按順序「徵集」入營服役，

願意服替代役者，則可於常備役體位申請服替代役期間，依公告規定申請服替代

役；若檢查結果體位判定為替代役體位者，82 年次以前(含)出生者，徵服替代役，

83 年次至 93 年次出生者，徵服 12 天補充兵役，94 年次以後者，徵服替代役。若

為免役體位者，則免服兵役。 

 

十七、具有雙重國籍身分之海外留學生，歸國後是否仍須當兵呢？ 

答：海外留學生國外就學畢業返國者（含僑民役男），雖兼有外國國籍，但因並

未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依法仍有履行兵役之義務。爰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在

臺灣地區曾經設有戶籍之役齡男子，均有依法履行兵役之義務。海外留學生

回國，雖然擁有雙重國籍，不管是拿本國或外國護照入境，一旦依相關規定

仍應辦理徵兵處理者，其出境應受管制。 

 

十八、僑民或海外留學生返國服兵役有無優待？ 

答：僑民或海外留學生役男返國服兵役之權利與義務，與國內一般役男完全相同。 

 

十九、具有僑民身分之役男在臺居住未滿 1 年或歸化國籍（大陸、香港、澳門來

臺）役男在臺設籍未滿 1 年者，是否可以直接檢附有關證明，辦理出境？ 

答：具有僑民身分之役男在臺居住未滿 1 年或歸化國籍（大陸、香港、澳門來臺）

役男在臺設籍未滿 1 年者，因依規定還沒有達到法定徵處條件，所以可以直

接持中華民國護照、僑民身分證明文件或設籍未滿一年之戶籍謄本，向移民

署辦理出境。 

 

二十、在臺灣役男有那些原因，會被限制出境？ 

答：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9 條及第 14 條規定，役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限制

其出境：（一）已列入梯次徵集對象。（二）經通知徵兵體檢處理。（經完成

徵兵體檢處理者，解除其限制。）（三）歸國僑民，依歸化我國國籍者及歸

國僑民服役辦法規定，應履行兵役義務。（四）依兵役及其他法規應管制出

境，如在臺原有戶籍兼有雙重國籍之役男，持外國護照入境，依法仍應徵兵

處理者。 


